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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法硕民法考试大纲及分析修订解读
岳业鹏

新浪微博@民法岳业鹏

一、增加《总则编解释》重要规定

涉及考点 修订内容 备注说明

民法的

渊源

修订：《总则编解释》第2条

在一定地域、行业范围内，长期为一般人从事民事活动时普遍

遵守的民间习俗、惯常做法等，可以认定为《民法典》第10条

规定的“习惯"。在我国，习惯作为民法的渊源是受限制的，根

据《民法典》第10条的规定，只有不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和公序良俗的习惯，才具有民法渊源的意义，而且只有在法律

没有规定的情况下才能适用习惯。

《背诵宝典》P5（1-4）

禁止民事

权利滥用

新增：《总则编解释》第3条

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行 使的对象、目的、时间、方式、造

成当事人之间利益失衡的程度等因素认定是否构成权利滥用。

《背诵宝典》P214（5-14）

民事

权利能力

新增：《总则编解释》第4条

父母在胎儿娩出前作为胎儿的法定代理人为其主张相应权利。 《背诵宝典》P44（2-2）

民事

行为能力

新增：《总则编解释》第5条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是否与其年龄、智力

、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人民法院可以从行为与本人生活相关联

的程度，本人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能否理解其行为并预见相

应的后果，以及标的、数量、价款或者报酬等方面认定。

《背诵宝典》P45 (2-4)

意定监护

新增：《总则编解释》第11条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与他人订立书面协议事先确

定自己的监护人后,协议的任何一方在该成年人丧失或者部分

丧失民事行为能力前请求解除协议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该成年人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后，协议确定的监

护人无正当理由请求解除协议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该成年人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后，协议确定的监护

人有撤销监护人资格的法定事由的，有关个人、组织申请撤销

其监护人资格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背诵宝典》P47 (2-7)

协议监护

新增：《总则编解释》第8条

未成年人的父母不能与其他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订立协议

约定免除具有监护能力的父母的监护职责。

《背诵宝典》P47 (2-7)

指定监护

新增：《总则编解释》第9条

指定监护人需要考虑如下因素：与被监护人生活、情感联系的

密切程度;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的监护顺序；是否有不利于履

行监护职责的违法犯罪等情形;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的监护

能力、意愿、品行等。意定监护协议确定的监护人无正当理由

不能请求解除协议。

《背诵宝典》P46 (2-7)

宣告失踪

修订：《总则编解释》第14条

可以提出申请的利害关系人包括:被申请人的近亲属；代位继承

人或者对公婆、对岳父岳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丧偶儿媳、女

《背诵宝典》P49 (2-11)



婿;债权人、债务人、合伙人等与被申请人有民事权利义务关系

的民事主体，但是不申请宣告失踪不影响其权利行使、义务履

行的除外。

宣告死亡

修订：《总则编解释》第16条

申请宣告死亡的利害关系人包括被申请人的配偶、父母、子女

，以及对公婆、对岳父岳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丧偶儿媳、女

婿。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被申请人的其他近亲属，以及代位继承

人应当认定为利害关系人：

（1）被申请人的配偶、父母、子女均已死亡或者下落不明的；

（2）不申请宣告死亡不能保护其相应合法权益的。

被申请人的债权人、债务人、合伙人等民事主体不能认定为利

害关系人，但是不申请宣告死亡不能保护其相应合法权益的除

外。

《背诵宝典》P49 (2-12)

重大误解

新增：《总则编解释》第20条

行为人的意思表示存在第三人转达错误可以适用重大误解的

规则。

《背诵宝典》P70 (2-55)

附条件的

民事法律

行为

新增：《总则编解释》第24条

民事法律行为所附条件不可能发生，当事人约定为生效条件的

，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事法律行为不发生效力；当事人约定为

解除条件的，应当认定未附条件，民事法律行为是否失效，依

照《民法典》和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认定。

《背诵宝典》P74 (2-66)

复代理

新增：《总则编解释》第25条

所谓“紧急情况”是指代理人有急病、通信联络中断、疫情防

控等特殊原因，使自己不能办理代理事项，与被代理人不能取

得联系，如果不及时委托他人代理,就会给被代理人造成损失（

或者造成损失扩大的情形）。

《背诵宝典》P76 (2-72)

无权代理

新增：《总则编解释》第26条

数个委托代理人共同行使代理权，其中一人或者数人未与其他

委托代理人协商，擅自行使代理权的，按照无权代理或者表见

代理处理。

《背诵宝典》P78 (2-75)

表见代理

修订：《总则编解释》第26条

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一）存在代理权的外观

；（二）相对人不知道行为人行为时没有代理权，且无过失。

《背诵宝典》P79 (2-76)构

成要件第（3）项

二、修正2022版《考试分析》的不当表述

考点 修订内容 修订说明 备注

法人

分类

社团法人和财团法人的区别：

（6）......社团法人解散后，经清算仍有剩余的财产

应分给其成员；财团法人解散后，有剩余财产的依

章程处理，章程无规定的，应上缴国库。

删除财团法人终止

后财产上缴国库的

说法。

《一本通》P54；

《背诵宝典》P52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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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权

代理

无权代理是无效行为，被代理人对所谓的代理行为

不承担责任。但如果被代理人对此行为予以追认，

则会使无权代理成为有权代理，被代理人就应当对

该代理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如果被代理人知

道他人以本人名义实施民事行为而不作否认的，视

为其同意他人代理。

删除已经被废止的

“容忍代理权”规

则。

《一本通》P96；

《背诵宝典》P78

(2-75)

表见

代理
该无权代理人有被授予代理权的外表或假象。

删除授予代理权假

象适用表见代理的

说法。

《一本通》P99;《

背诵宝典》P79

(2-76)

最长诉讼

时效

诉讼时效的延长不仅适用于普通诉讼时效和特殊诉
讼时效，而且也适用于最长诉讼时效。

更正普通诉讼时效

延长及最长诉讼时

效中止中断的说法

《一本通》P103;

《背诵宝典》P81

(2-79)

修改为：普通诉讼时效期间可以适用中止、中断

的规定，不适用延长的规定;最长诉讼时效期间

可以适用延长的规定，不适用中止、中断的规定

。

要约

邀请

要约邀请，是一方向他方作岀的希望他方向自己

发出要约的意思表示。要约与要约邀请的相同之

处是：（1）由特定人向特定人或不特定人发出

。（2）为属于意思表示,故应具备意思表示的成

立要件。

删除关于要约邀请

的和《民法典》规

定相冲突的说法

《一本通》P258;

《背诵宝典》P102

(2-102)

免责债务

承担

免责的债务承担,是指原债务人将全部债务移转

给第三人承担而脱离债的关系。
修正免责债务承担

仅适用于全部转移

的说法，与《民法

典》第551条保持一

致。

《一本通》P284;

《背诵宝典》P143

(3-61)

修改为：

免责的债务承担，是指原债务人将全部或部分债务

转移给第三人承担而脱离相应的债的关系。

并存债务

承担

在并存的债务承担中，第三人加入原债务人一方成

为新债务人，使原来的单一之债转变为债务人为多

数的多数人之债，故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关系，

以及各债务人之间的关系,应适用多数人之债的一

般规则处理，具体如下：（1）原债务为可分之债时

，如果新债务人与原债务人约定按照份额分担债务
且债权人同意的，则该债务应按照按份之债来处理

。（2）若债的性质为不可分之债，或者第三人与债

务人并未约定按照确定的份额分担债务的，则第三

人与原债务人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删除并存债务承担

适用按份责任的说

法，与《民法典》

第552条保持一致。

《一本通》P284;

《背诵宝典》P144

(3-61)修改为：

在并存的债务承担中，第三人加入原债务人一方

成为新债务人,使原来的单一之债转变为债务人

为多数的多数人之债，故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

关系，以及各债务人之间的关系，应适用多数人

之债的一般规则处理，即在第三人加入债的关系

后，第三人作为新债务人在其同意承担债务的范

围内与原债务人承担连带责任。

三、增补部分客观题考点

涉及考点 修订内容 备注说明

宣告失踪
失踪人的财产代管人向失踪人的债务人请求偿还债务的，

人民法院应当将财产代管人列为原告。债权人提起诉讼，
《总则编解释》第15



请求失踪人的财产代管人支付失踪人所欠的债务和其他

费用的，人民法院应当将财产代管人列为被告。经审理认

为债权人的诉讼请求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财产代管

人从失踪人的财产中支付失踪人所欠的债务和其他费用。

条

民事责任的

免责事由

应当综合不法侵害的性质、手段、强度、危害程度和防卫

的时机、手段、强度、损害后果等因素判断正当防卫人的

防卫行为是否超过必要的限度。

《总则编解释》第31

、33条

应当综合危险的性质、急迫程度、避险行为所保护的权益

以及造成的损害后果等因素判断紧急避险人的避险行为

是否超过必要的限度。

诉讼时效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权利受到

损害的，诉讼时效期间自其法定代理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

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

《一本通》104页

个人信息

保护

敏感个人信息的认定：

敏感个人信息是一旦泄露或者非法使用，容易导致自然

人的人格尊严受到侵害或者人身、财产安全受到危害的

个人信息，包括生物识别、宗教信仰、特定身份、医疗

健康、金融账户、行踪轨迹等信息，以及不满十四周岁

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

《个人信息保护法》

第29条、第30条

敏感个人信息的处理规则：

只有在具有特定的目的和充分的必要性，并采取严格保

护措施的情形下，个人信息处理者方可处理敏感个人信

息。

处理敏感个人信息应当取得个人的单独同意；法律、行

政法规规定处理敏感个人信息应当取得书面同意的，从

其规定。

知识产权的

时间性

1.著作权。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的保护期不

受限制。其他权利的保护期，著作权人为自然人的，为

作者终生及其死亡后50年。

《著作权法》第23条

2.专利权。发明专利权的期限为20年，实用新型专利权的

期限为10年，外观设计专利权的期限为15年,均自申请日

起计算。

《一本通》第237页

3.注册商标的有效期为10年,自核准注册之日起计算。
《一本通》第241页

四、《背诵宝典》与《考试分析》的部分不同表述的说明

本部分以现行《民法典》及相关司法解释表述为准。

涉及考点 《考试分析》 《背诵宝典》 备注

意思表示 1.口头形式。 1.明示：（1）口头形式；（2）书面 《背诵宝典》P62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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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式 2.书面形式。

3.默示形式：（1）作为的默

示；（2）不作为的默示。

形式

2.默示

3.沉默
《民法典》140条

书面形式，即以文字进行意思
表示的法律行为形式。

书面形式是合同书、信件、电报、

电传、传真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

内容的形式。
《民法典》第469

重大误解

重大误解的民事法律行为，指

行为人对于民事行为产生错

误的理解，并基于这种错误理

解而为的民事法律行为。

重大误解，指行为人对行为的性质

、对方当事人或者标的物的品种、

质量、规格、价格、数量等产生错

误认识，按照通常理解如果不发生

该错误认识行为人就不会作出相应

意思表示的情形。

《背诵宝典》P69 (2-54)

《总则编解释》第19条

欺诈

欺诈是指行为人故意实施的，

以引起、强化或维持他人的错

误认识并使其基于此错误认

识而做出意思表示为目的的

欺骗行为。

欺诈，指故意告知虚假情况，或者

负有告知义务的人故意隐瞒真实情

况，致使当事人基于错误认识作出

意思表示的情形。

《背诵宝典》P69 (2-54)

《总则编解释》第21条

胁迫

胁迫是指一方当事人或第三

人向对方或其亲属预告危害，

使其发生恐惧心理，并基于这

种恐惧心理而作出的违背其

真实意思的行为。

胁迫，指以给自然人及其近亲属等

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

法权益造成损害或者以给法人、非

法人组织的名誉、荣誉、财产权益

等造成损害为要挟，迫使其基于恐

惧心理作出意思表示的情形。

《背诵宝典》P69 (2-54)

《总则编解释》第22条

正当防卫

正当防卫是指为了使公共利

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

产或者其他合法权益免受正

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对不法

侵害人所采取的合理的防卫

行为。

正当防卫，指为了使国家利益、社

会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

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

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针对

实施侵害行为的人采取的制止不法

侵害的行为。

《背诵宝典》P12 (1-17)

《总则编解释》第30条

紧急避险

紧急避险是指为了使公共

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

身、财产或者其他合法权

益免受正在发生的危险，

而不得已采取的损害另一

较小合法利益从而保全更

大利益的行为。

紧急避险，指为了使国家利益、

社会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

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

法权益免受正在发生的急迫危

险，不得已而采取紧急措施的行

为。

《背诵宝典》P12 (1-17)

《总则编解释》第31条

物权的概

念

物权是权利主体依法直接

支配特定的物并享受其利

益的排他性权利，包括所

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

权。

物权，是权利人依法对特定的物

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包

括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

。

《背诵宝典》P17 (1-25)

《民法典》第114条

物权变动

模式

债权意思主义；物权形式

主义；债权形式主义

债权意思主义；物权形式主义；

折中主义
同义词

共同危险

行为

共同危险行为，又称准共

同侵权行为，是指二人或

者二人以上共同实施危及

共同危险行为，又称准共同侵权

行为，指二人以上实施危及他人

人身或者财产安全的行为并造

《背诵宝典》P186 (4-25)



他人人身或财产安全的行

为并造成损害后果，但不

能确定谁是实际侵权人的

情形。

成损害后果，不能确定实际侵害

行为人，而由所有行为人承担连

带责任的行为
《民法典》第1170条


